附件：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第三方服务参数要求
一、项目概况及人群  
[bookmark: _GoBack]1.本次服务期限为1年。按照《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护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及第三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等法规，需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每人每年四次随访、录入更新和一次体检服务。其中，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人每年四次随访和一次体检服务。病情基本稳定和不稳定患者按规范增加随访次数。每半年与我中心核对实际管理总人数，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及第三方公共卫生考核结果支付每半年的管理费用。  
2.预计委托第三方服务人数33人，每人一年管理服务费为270元（按照《福建省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经费补偿参考标准（2020年版）》，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人次随访服务费30元，体检费按150元/人收取，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人每年四次随访和一次体检服务），预算金额8910元（具体金额按实际服务人次数结算）。
3.中标方式：最低价中标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卫健部门批准具有严重精神障碍专科资质和相关设备设施。  
2.投标人须承诺具备下社区入户进行全套体检的能力和具备良好的服务素养。  
3.具备按照第三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辖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随访评估的资质和能力。  
4.具备按照第三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辖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健康体检的资质和能力。  
6.体检项目按照第三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执行。  
三、投标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1.有精神科专科执业范围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面声明  
4.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如便携式B超、心电图等）照片及发票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精神科专科执业资格）  
四、违约责任  
（1）因中标人原因造成服务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中标人违约，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2）在签订服务合同之后，中标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视为中标人违约，中标人需支付相应的赔偿。  
（3）因中标人原因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除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将按有关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同时，采购人有权保留更换中标人的权利，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  
（4）若发生死亡安全事故，除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采购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特大安全事故，除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采购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中标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5）在明确违约责任后，中标人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书起七天内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   
五、其他事项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强制性规定但招标文件未列明的情形，则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2.其他：  
（1）本项目不允许中标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如有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视为中标人违约，中标人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2）本招标文件中未明确的其他约定事项或条款，待采购单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由双方协商订立。  
（3）中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甲方提供的患者相关信息或挪为他用，如中标人违约造成的后果由中标人承担。  
　　                   

